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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8000.00/起

规格参数 股权价值评估:财政部权威资产评估资质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金辅路甲2号4幢2层C215
室

联系电话 010-89240293 13522487240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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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是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利，有控股权、参股权等区别。不管是控股权还是参股权，其
权利的价值取决于该企业的整体价值。企业是由各项资产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价值比较抽象。因此在进
行股权转让的时候，股权价值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控股权或者参股权，其价值评估
都是以股东全部权益为基础进行的。即将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值，然后根据转让股权的比例进
行折算转让部分的股权价值。       股权转让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收益现值法，用收
益现值法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根据被评估资产合理的预期获利能力和适当的折现率，计算出资产的现
值，并以此评定重估价值。2、重置成本法，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根据该项资产在全新情
况下的重置成本，减去按重置成本计算的已使用年限的累积折旧额，考虑资产功能变化、成新率等因素
，评定重估价值；或者根据资产的使用期限，考虑资产功能变化等因素重新确定成新率，评定重估价值
。3、现行市价法，用现行市价法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参照相同或者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评定重估价
值。4、清算价格法，用清算价格法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根据企业清算时其资产可变现的价值，评定重
估价值。       在股权转让时，资产评估环节可以公平、公正的证明股权价值，也是股权交易双
反协定的交易价格依据，也是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工作的重要参照！公司及个人股权转让中，如果转让价
格偏高或者偏低不只是对股权转让双方不利，还会影响税务机关的纳税调整！       许多企业是
通过转让一家位于避税港或低税率地区又无经营实质的“壳公司”，间接实现转让我国居民企业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税务机关有权根据税收法规和税收协定的规定穿透该“壳公司”，认定间接公司转让
费用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对转让股权的价值评估直接关系到转让所得的确定和处理，在公司
转让费用税务处理中位置重要，可以说是基础所在。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及《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4 号)(
以下简称“4号公告”)，针对企业重组中发生的所有公司转让费用，企业必须提供评估报告或其他合法
凭证，以证明被转让股权的公允价值。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国有资产股权转让，
企业重组业务，个人股权转让涉及缴税，均需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是股权转让中必不可少的股价
前置程序，交易双方根据资产评估合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进行后续转让事宜。      
股权转让价值评估法律法规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5.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91号令）；6.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原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国资办发[1992]36号）；7.    《关于
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102号）；8.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第14号令）；9.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01]801号）；10.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企[2001]802号）；11.  
《财务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1]802号）；12.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2003年378号令）；13.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第12号令）；14.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号）；15.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产权[2009]941号）；16.  
《关于印发<中央企业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10〕71号）；17.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号）；18.  
《关于促进企业国有产权流转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14]95号）；19.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32号令，2016年6月24号公布）；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5.    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       权威
股权转让价值评估机构—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全国数千家企业提供股权转让价值评估服务
，经验丰富、资格权威。公司是为落实2005年财政部令第22号和财政部财企【2005】90号文件“关于资产
评估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将资产评估业务从原有会计业务分立，原隶属于中国民航局，由财政部、
北京市财政局联合授予的资产评估机构，是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北京资产评估协会的直属会员单位。公
司籍改革开放的大潮应运而生，成长之路伴随着中国资产评估评估行业的诞生及发展。      公司
现有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德才兼备、勇于创新的资产评估人才队伍，从业人员中90%以上拥有本
科以上学历，60%以上拥有各类工程、技术、经济类中高级专业职称。中鹏衡作为专业鉴证类服务机构
，在股权评估、无形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土地评估、房地产评估、机器设备评估、矿业权评估、
林权评估、金融资产评估、财务报告目的评估、税基评估等领域享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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